
附件1

渝中区科技型企业孵化载体2025年度绩效评估指标体系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解释

	运行机制
（ 15分）
	运行模式（ 5 分）
	孵化载体运行模式是否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。

	
	管理机制（ 5 分）
	建立完整、规范的项目准入及退出机制，投资基金管理机制等规章制度健全。

	
	统计工作（ 5 分）
	填报科技部火炬统计情况。

	孵化能力
（ 20分）
	孵化场地总面积（5分）
	可自主支配孵化服务场地总面积（平方米）。

	
	评估期内新增孵化场地面积（ 5 分）
	评估期内新增可自主支配孵化场地面积（平方米）。

	
	评估期内新接受创业服务专业培训的服务人员数量（ 5 分）
	评估期内孵化载体运营机构的专职管理人员中 ，新接受创业服务专业培训的人员数量。

	
	评估期内新签约专业服务机构数量（ 5 分）
	评估期内运营机构与投资、担保、会计、法律等专业服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、新签订合作协议的机构数量。

	孵化绩效
（ 65分）
	评估期内新增在孵企业数量（ 5分）
	评估期内新增在孵企业数量。

	
	评估期内新培育科技型企业入库数量

（40分）
	评估期内进入“重庆市科技型企业信息管理系统”的企业数量。

	
	评估期内培育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（复审除外）数量（5分）
	评估期内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1家及以上。

	
	评估期内新获得投融资的在孵企业数量（ 5分）
	评估期内新获得投融资的孵化企业数量。

	
	评估期内典型孵化服务案例数量

（5分）
	评估期内为在孵企业提供投融资、市场渠道、知识产权等服务支持，帮助在孵企业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典型案例。

	
	评估期内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场次

（5分）
	评估期内开展创业沙龙、项目路演、创业大赛、创业教育培训等各类活动场次。

	加分项
	评估期内新培育科技型企业入库数量超出25家情况
	评估期内新培育科技型企业超出数量，给予加分。

	
	评估期内培育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（复审除外）数量超出1家
	评估期内培育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（复审除外）数量1家及以上的，给予加分。

	
	评估期内招商引资数量
	评估期内引进招大引强企业1家及以上，给予加分。



